
塔城地区医疗保障政务服务办事指南

一、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一）单位参保登记

受理对象：经相关部门批准成立的用人单位。

办理材料：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单位批准成立的文件；

2.《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

办理时限：1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二）职工参保登记

受理对象：新参加医疗保险的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在职职工：

（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含增加、中断、

终止、恢复、在职转退休）（加盖单位公章）；

（2）参保人员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3）在职转退休人员退休审批材料；

2.灵活就业人员：

（1）有效身份证件；

（2）《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办理时限：在职职工 1 个工作日

灵活就业人员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网上大厅、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三）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受理对象：城乡非从业居民、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学生、中小学学生、学龄前儿童、非本

地户籍（包含疆内、外）持有本地有效居住证人员。

办理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

2.《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3.本地有效居住证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乡镇（街道）、社区办理

（四）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受理对象：医疗保险登记信息发生变更的参保单位。

办理材料：

1.《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

2.参保单位（多证合一）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机构类型、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应提供：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上级单位批复文件；

3.参保单位开户银行账户改变的,应提供《医疗保险基金征

缴、待遇支付业务三方合作协议书》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

疗保险网上经办协议书》；

4.无法提供上述资料原件的，可由单位核对原件与复印件的

一致性，并在复印件上注明“原件与复印件相符”，由办事人

员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网上大厅、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五）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受理对象：医疗保险登记信息改变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

2.《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关键信息变

更加盖公章）；

3.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变更的，应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及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参保人变更银行账户信息的，应提供本人社会保障卡（身

份证、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5.副处级及以上人员职级改变的，应提供组织任命文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副高级职称及以上人员职称改变的，还应提供专

业技术职称证和聘任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6.无法提供原件的，可由单位核对原件与复印件的一致性，

并在复印件上注明“原件与复印件相符”，由办事人员签字确

认并加盖单位公章；

7.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委托人的社会保障卡（身份证、银

行卡）复印件、被委托人社会保障卡（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网上大厅、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六）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受理对象：医疗保险登记信息改变的城乡居民。

办理材料：

1. 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

2.《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3.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变更的，应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及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参保人变更银行账户信息的，应提供本人社会保障卡（身

份证、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5.特殊身份人员身份发生变化的还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乡镇（街道）、社区办理

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查询和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七）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受理对象：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单位。

办理材料：单位有效证明文件。

注：单位有效证明文件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介绍

书。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办结

办理方式：网上大厅、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八）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受理对象：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办结

办理方式：网上大厅、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九）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受理对象：

1.长期在疆外异地安置的参保人员；

2.因死亡退保的参保人员；

3.因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



4.医保关系转移时无法转移个人账户资金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申请表》。

注：①因死亡支取的提供继承人身份证、银行卡账户信息，

通过数据共享无法查询死亡信息的应提供死亡证明复印件和个

人承诺书②主动放弃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需提供主动放

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情况说明。

3、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需提交本人书面申请。

办理时限：8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三、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十）出具《参保凭证》

受理对象：申请办理职工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或社保卡。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十一）转移接续手续办理

受理对象：申请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接续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 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参保凭证》（含电子《参保凭证》）；

3.《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表》。

办理时限：10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四、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

（十二）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

受理对象：退休后在异地定居且户籍迁入定居地的人员。

办理材料：

1. 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

2.备案表；

3.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有效“常住人

口登记卡”或“常住人口居住证”或个人承诺书)。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单位线上提交办理、微信小程序办理、手

机 APP、电话办理、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十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受理对象：异地居住生活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

办理材料：



1. 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

2.备案表；

3.长期居住认定材料（本人有效“常住人口登记卡”或“常

住人口居住证”或个人承诺书）。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单位线上提交办理、微信小程序办理、手

机 APP、电话办理、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十四）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受理对象：用人单位派驻异地工作且符合参保地规定的人员。

办理材料：

1. 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

2.备案表；

3.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

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单位线上提交办理、微信小程序办理、手

机 APP、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十五）异地转诊人员备案

受理对象：

1.符合参保地转诊转院规定的转诊转院人员；



2.因出差、探亲或旅游期间突发急、危、重症的人员且符

合参保地转诊转院规定的转诊转院人员。

办理材料：

1. 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

2.备案表；

3.具有转诊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

料。

办理时限：即时办结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单位线上提交办理、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办理

五、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

（十六）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

认定

受理对象：患有门诊特殊慢性病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

3.病历资料或检查资料。

办理时限：20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医疗机构初审，医保经办机构复核



六、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手工（零星）报销

（十七）门诊费用报销

受理对象：

1.因就医地定点医院未接入国家异地就医平台而造成无法

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员；

2.因其他原因未能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 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门急诊费用清单;

4.处方底方。

注：①意外伤害就医的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

书、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无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承诺书；②急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断证

明。

办理时限：20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十八）住院费用报销

受理对象：

1.因就医地定点医院未接入国家异地就医平台而造成无法

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员；



2.发生住院前急诊抢救医疗费用且不能即时结算的参保人

员；

3.因其他原因未能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住院费用清单;

4.诊断证明。

注：①意外伤害就医的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

书、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无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意外伤害承诺书；②急诊可要求提供急

诊诊断证明；③诊断证明包括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有诊断信息

的出院证明。

办理时限：20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七、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

（十九）产前检查费支付

受理对象：职工（含男职工无劳动收入配偶）符合生育享

受规定，发生产前检查费无法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费用清单；

4.诊断证明。

注: ①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供材料；②医疗保障经办业务

平台如无法通过其他部门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准生证等，由办

理人提供，无法提供的，需提供个人承诺书。

办理时限：15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办理

（二十）生育医疗费支付

受理对象：职工（含男职工无劳动收入配偶）符合生育享

受规定，发生生育医疗费无法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费用清单；

4.病历资料。

注: ①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供材料；②加强部门间数据共

享，相互提供证明材料。医疗保障经办业务平台如无法通过其

他部门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准生证等，由办理人提供，无法提

供的，需提供个人承诺书。

办理时限：15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办理

（二十一）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受理对象：职工符合生育享受规定，发生计划生育医疗费

无法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医院收费票据；

3.费用清单；

4.病历资料。

注: ①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供材料；②加强部门间数据共

享，相互提供证明材料。医疗保障经办业务平台如无法通过其

他部门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准生证等，由办理人提供，无法提

供的，需提供个人承诺书。

办理时限：15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定点医疗机构办理

（二十二）生育津贴支付

受理对象：符合生育享受规定，发生生育津贴无法即时结

算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 病历资料。

注: ①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供材料；②加强部门间数据共

享，相互提供证明材料。医疗保障经办业务平台如无法通

过其他部门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准生证等，由办理人提供，

无法提供的，需提供个人承诺书；③生育津贴支付业务已

实现线上结算的统筹地区，可进一步精减资料使用《生育

津贴及医疗费核定单》。

办理时限：15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八、医疗救助对象待遇核准支付

（二十三）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受理对象：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的参保人员。

办理材料：

1.救助对象身份证明（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

2.个人缴纳基本医保参保费用有效凭证。

注：①与其它费用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供材料；②有条件

的地区可通过与相关部门联网实时推送救助对象身份信息 ；

③符合救助条件但未经认定的应提供《个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委托授权书》由相关部门认定后进行报销。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二十四）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受理对象：

1.因就医地定点医院未接入国家异地就医平台而造成无法

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医疗救助对象）；

2.发生住院前急诊抢救医疗费用且不能即时结算的参保人

员（医疗救助对象）；

3.已办理跨省异地安置，在疆外发生的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

费用的参保人员（医疗救助对象）；

4.因生育或计划生育住院，同时发生了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医疗费用的（医疗救助对象）；

5.因其他原因未能即时结算的参保人员（医疗救助对象）。

办理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的结算单、定点医疗机构处方

或定点药店购药发票；

注：①与其它费用合并支付的一次性提供材料；②有条件

的县市可通过与相关部门联网实时推送救助对象身份信息 ；

③符合救助条件但未经认定的应提供《个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委托授权书》由相关部门认定后进行报销。



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九、医药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二十五）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受理对象：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医疗机构。

办理材料：

1.《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申请书》；

2.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或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及产权证明

复印件（核原件收复印件）；

4.执业证书及相关医务资格证书；

5.医疗机构设置批复文件、等级评审文件或者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出具的相应登记证明材料（复印件）

6.医疗保险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医疗保险负责人及工

作管理人员名单和联系电话；

7.药品采购情况备案表；

8.医疗仪器设备清单；

9.提供按规定为所有员工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凭证

材料；

10.医疗机构提交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的承诺书。



办理时限：20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二十六）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受理对象：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零售药店。

办理材料：

1.《定点零售药店协议管理申请书》；

2.《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3.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或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及产权证明

复印件（核原件收复印件）；

4.零售药店以下工作人员须提供：

（1）执业药师提供执业药师资格证、注册证、身份证；

（2）财务管理人员提供职称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营业人员提供药品从业人员岗位培训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

（4）其他人员按要求提供相关证照材料；

5.药品、价格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

6.药品经营的品种清单（标明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品种）;

7. 医疗保险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医疗保险负责人及工

作管理人员名单和联系电话；

8.提供按规定为所有员工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凭证



材料；

9.零售药店提交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的承诺书。

办理时限：20 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办结

办理方式：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

十、定点医药机构费用结算

（二十七）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

受理对象：定点医疗机构。

办理材料：办理材料根据定点医疗机构与经办机构签订的

协议执行。

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定点医疗机构线上申请

（二十八）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算

受理对象：定点零售药店。

办理材料：办理材料根据定点零售药店与经办机构签订的

协议执行。

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申请—受理—审核—拨付—办结

办理方式：定点零售药店线上申请

查询方式：电话查询、网厅查询、手机 APP 查询



监督电话：地区本级：0901－6230086

塔城市：0901-6225199

额敏县：0901-3328011

乌苏市：0992-3684549

沙湾县：0993-6013021

托里县：0901-3684549

裕民县：0901-6593961

和丰县：0990-6711706

评价渠道：“好差评”评价系统

注：①可以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子签章代替单位公章；

②可以使用符合国家电子政务标准的电子证照代替实体证照；

③使用高拍系统的可取消办理材料中的复印件。


	受理对象：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医疗机构。
	办理材料：
	受理对象：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零售药店。
	办理材料：

